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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的《关

于确认 2024 年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村名单的通知》（鄂

农函〔2024〕149 号）和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《省农业农村厅关

于做好 2024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农函

〔2024〕5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按照全市

三级干部大会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有关部署，坚持党的领导、守

正创新，坚持城乡融合、市场导向，坚持农民主体、共同缔造，

坚持底线思维、有序推进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激发农

村资源要素活力，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，推动新型农村集

体经济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，为实施强县工程、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、打造“一城五中心”、建设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扶持对象

（一）扶持村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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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宝镇兴宝新村、拖市镇梁场村、张港镇习家口村、渔薪镇

新郑村、赵场村、黄潭镇马家直河村、岳口镇邓巷村、潭湖新村、

横林镇鹿鸣村、彭市镇前河村、多祥镇红卫新村、马湾镇便市村、

干驿镇沙咀村、杜湖岭村、胡市镇河南新村、卢市镇吴台村、彭

家垴村、皂市镇花园社区、沿河村、九真镇东庙村、石家河镇段

场村、佛子山镇魏树岭村、杨林街道八市村、蒋湖农场绿化村，

共 24 个。

（二）基本情况

优先选择党组织凝聚力、战斗力强，村集体成员意愿强烈、

有广泛共识，具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资源、资产、区位、产业

基础等条件的村。重点向巩固脱贫任务重的村倾斜，适当考虑与

和美乡村建设试点村、共同缔造试点村、红色美丽村庄等对接，

增加和美乡村成色，打造综合示范样板。经过前期的村级申报、

镇级初审、市级联审、省级审定，确定了多宝镇兴宝新村等 24

个村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扶持村（具体实施情况表见附件），

统筹中央、省、县财政衔接资金，按照每个项目村 60 万元的标

准予以补助。其中：中央（省级）财政按照每村 50 万元安排补

助资金，市级每村配套安排 10 万元。

（三）目标任务

2024 年，扶持 24 个行政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,培育一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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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特色鲜明、经营制度完善、收益分配机制合理、监督机制健全、

村级集体实力较强的行政村,增强村级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

力,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,基本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。探

索适应不同经济资源和市场条件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子,通过

一年的项目实施，推动项目村实现“组织体系建立健全、资产监

管提质增效、经济实力逐步增强、联农带农成效明显、乡村治理

日臻完善”的发展目标。形成指导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经验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4 年 5 月 30 日前）

项目乡镇要主动领责，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纳入年

度工作重点，结合乡镇发展规划，制定村级工作方案，方案要落

实组织领导、目标任务、项目内容、实施路径、进度安排和保障

措施等。项目村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，紧紧围

绕目标任务和项目实施内容，主动破解体制机制和重难点问题，

全面探索具有本村特色并适合本村发展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途

径，努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4 年 6 月 1 日-8 月 31 日）

组织项目村进一步明晰村里的资产资源、财务情况，按照前

期确定的项目运营模式、实施内容、预期收益、收益分配等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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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按要求组织开展项目实施推进。乡镇党委政府要负责督导

项目村抓紧项目实施，乡镇财政所做好项目质量跟踪服务和监

管，保障项目资金按要求使用。市委组织部联合市财政局、市

乡村振兴局、市经管局等部门全力配合和指导各项目村集体经

济发展项目实施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24 年 9 月 1 日-11 月 30 日）

各项目村项目完成后，市委组织部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乡村

振兴局、市经管局等部门组建专班对各乡镇项目实施情况进行

检查验收，对存在问题的，责令限期整改到位。同时总结好的

经验作法进行示范推广。

（四）项目后期管护(长期)

扶持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属于长期项目，项目建成后，需要持

续推进，每年为村增加集体收益。以后年度，项目村结合实施的

具体情况，不断完善优化项目实施内容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、项

目资产安全，村集体长期获得安全稳定的收益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项目乡镇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

全市发展壮大农村集体指挥部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将支持发展新型

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重点工作，建立党委统一

领导，组织、财政（经管）部门统筹推进，乡镇和村具体落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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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机制。

（二）强化项目管理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纳入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库，要严格项目库管理，

未纳入项目库的不得安排衔接资金。严格项目入库审批，精细做

好项目遴选把关，严禁将“门墙亭廊栏”等景观项目、超越发展

阶段的大拆大建项目，以及面子工程、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纳入

项目库。组织部门强化党建引领、组织推动，牵头做好统筹协调、

检查督导，加强对村组织建设、人才培训、政策宣传等方面的指

导。市财政(经管)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，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

案，提供规划、技术指导、产销对接等服务。乡镇党委要确定一

名班子成员具体联系，协调有关部门、专家和技术人员给予政策、

技术、信息等指导和服务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财政部门要及时做好资金拨付，同时

严格按照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，加强对扶持资金使

用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扶持资金管理严格规范、运行简捷有效，

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项目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扶持资金的有效

监管，对资金安全作出书面承诺，出现资金损失的，由村级负主

体责任，项目乡镇政府负监管责任。乡镇政府监管不力的，由项

目乡镇政府用自有资金补齐受损失的资金。对截留、挪用、贪污

和侵占扶持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查证属实将严肃追责问责。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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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，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接受监察、

审计等监督,实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离任审计。坚决防止少

数人和外部资本控制、侵占集体资产,导致资产流失、相关各方

利益被侵占等问题发生。

（四）建立合理收益分配以及联农带农机制。项目乡镇要建

立合理的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以及联农带农机制，因地制宜

调整优化到人到户项目支持方式，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

户发展作用，要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和防止反贫监测对象参与项目

建设，增加务工收入。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产生的收益要

更多地向脱贫地区群众倾斜。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,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,由村集体制定收益分配方案、

经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确定后实施。

（五）强化绩效管理。围绕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、资金安全、

体制机制创新、可复制推广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容建立考核绩

效管理评价机制，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、资金等安排严格挂钩。

把扶持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情况,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政绩目标与履职尽责考核、党委(党组)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

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,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（六）建立公开制度。各项目乡镇要将项目村实施方案、收

益分配方案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绩效评价结果等重要事项，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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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村务公开栏公示，接受村民的监督。市级扶持新型村级集体经

济发展工作方案在乡镇财政管理所（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）显示屏

进行公开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。

附件：天门市2024年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相关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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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号
县（市、区）

名称
乡镇（街
道）名称

扶持村
名称

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现有资源资产
及财务情况

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安排
（条目式列出）

运营
模式

预期
收益

利益分配
机制

受益农
村人口
数量
（人）

备
注小

计

其中：
中央财
政资金

地方
财政
资金

社会
资金

1 天门市 多宝镇
兴宝新
村

60 50 10

1、资金 7.7 万元；
2、资产 220 万元（其中
经营性资产 22 万元）；
3、资源 148.1 亩（机动
地 18.5 亩，坑塘水面
129.6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兴宝新村农业社会化服务
项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旱地
作业的农业机械 1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4083

2 天门市 拖市镇 梁场村 60 50 10
1.资金 13 万余元。
2.资产 53 万余元。
3.资源 2500 亩

项目名称：梁场村蔬菜冷库建设项目
具体内容：
建设 300㎡冷库，服务本村及周边地
区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植业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4248

3 天门市 张港镇
习家口
村

60 50 10

1.资金 5 万余元；
2.资产 300 万元（其中
经营性资产 40 万元）；
3.资源 190 亩（其中水面
40亩，荒地 150 亩）

项目名称：习家口村农业社会化服务
项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旱地
作业的农业机械 1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500

4 天门市 渔薪镇 新郑村 60 50 10
1.资金 5 万元；
2.经营性资产 12 万元；
3.资源 1200 亩。

项目名称：新郑村蔬菜冷库建设项目
具体内容：建设 300㎡冷库，服务本
村及周边地区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
植业；
预计投入 60 万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350

5 天门市 渔薪镇 赵场村 60 50 10
1.资金 82 万元；
2.经营性资产 180 万元；
3.资源 2890 亩。

项目名称：赵场村蔬菜冷库建设项目
具体内容：建设 300㎡冷库，服务本
村及周边地区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
植业；
预计投入 60 万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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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县（市、区）

名称
乡镇（街
道）名称

扶持村
名称

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现有资源资产
及财务情况

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安排
（条目式列出）

运营
模式

预期
收益

利益分配
机制

受益农
村人口
数量
（人）

备
注小

计

其中：
中央财
政资金

地方
财政
资金

社会
资金

6 天门市 黄潭镇
马家直
河

60 50 10

1、资金 24.67 万元；
2、资产 267.3 万元（经
营性资产 40 万元）；
3、资源 100 亩（坑塘水
面 100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马家直河村建设农产品收
储仓库项目
具体内容：建设 600㎡的仓库，收取
租赁费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5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5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3011

7 天门市 岳口镇 邓巷村 60 50 10

1.资金 1.6 万；2.资产
404 万（其中经营性资产
100 万）；3资源 154 亩
（其中机动地 54 亩；鱼
池 100 亩）

项目名称：邓巷村蔬菜冷库项目
具体内容：
1.建设 180㎡冷库，服务本村及周边
地区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植业；
2.新建 20 亩高标准蔬菜大棚。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.3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.3
万元/
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150

8 天门市 岳口镇
潭湖新
村

60 50 10

1.资金 16.3 万元；
2.资产 134.5 万；
3资源 44亩（其中机动地
11亩；鱼池 12 亩；坑塘
21亩）

项目名称：潭湖新村企业服务项目
具体内容：修建工业用品仓库 1 栋
730 ㎡，为天门楚天精细化工有限公
司提供劳务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6.2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6.2
万元/
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600

9 天门市 横林镇 鹿鸣村 60 50 10

1.资金 6.93 万元；
2.资产 447 万元（其中经
营性资产 50 万元）;
3.资源 80 亩（鱼池）。

项目名称：鹿鸣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预计年收入 4 万
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879

10 天门市 彭市镇 前河村 60 50 10

1.资金 0 元；
2.资产 360 万元（其中经
营性资产 13 万元）
3.资源 22.4 亩（其中鱼
塘、沟渠 22.4 亩）；

项目名称：前河村粮食烘干项目
具体内容：
1.设施厂房 300 ㎡；
2.设备一套；
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6000

11 天门市 多祥镇
红卫新
村

60 50 10

1.资金 3 元；
2.资产 100 余万元
3.资源 1890 亩（其中耕
地 1890 亩）

项目名称：红卫新村社会化服务项目
具体内容：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
挖掘机 2台（套）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3070



— 11 —

序号
县（市、区）

名称
乡镇（街
道）名称

扶持村
名称

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现有资源资产
及财务情况

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安排
（条目式列出）

运营
模式

预期
收益

利益分配
机制

受益农
村人口
数量
（人）

备
注小

计

其中：
中央财
政资金

地方
财政
资金

社会
资金

12 天门市 马湾镇 便市村 60 50 10

1.资金 196 万元；
2.资产 570 万元；
3.资源 750 亩（村党群服
务中心、村卫生室、村光
伏发电站、村鱼塘面积
700 亩，村机动地 50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便市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挖机 130 带船体 1台
（套）用于租赁，开展农业生产社会
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5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5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150

13 天门市 干驿镇 沙咀村 60 50 10

1.资金 16.7 万元；
2.资产 570 万元（其中经
营性资产 27 万元）；
3.资源 48 亩（其中机动
地 16 亩；堰塘 32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沙咀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买挖掘机 2台（套），
用于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583

14 天门市 干驿镇
社湖岭
村

60 50 10
1.资金 3.3 万元；
2.资产 236 万元；
3.资源 11 亩。

项目名称：社湖岭村社会化服务项目
具体内容：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
挖掘机 2台（套）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965

15 天门市 胡市镇
河南新
村

300 50 10 240
1.资金 73 万元；
2.资产 639.3 万元；
3.资源 447 亩。

项目名称：河南新村农作物烘干设备
建设项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烘干设备 2套与合作
社合作，合作社新增厂房 4亩。
村集体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
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20% ，
合作社分
配 80%。

2880

16 天门市 卢市镇 吴台村 60 50 10

1、资金 15.9 万元；
2、资产 249.09（其中经
营性资产 30 万）；
3、资源 7.45 亩（机动地
7.45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吴台村粮食收储仓库项目
具体内容：建仓库 600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9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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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天门市 卢市镇
彭家垴
村

60 50 10

1、资金 0.53 万元
2、资产 229.59
3、资源 1亩（老学校占
地 1 亩）

项目名称：彭家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211

18 天门市 皂市镇
花园社
区

60 50 10
1.资金 15 万元。
2.资产 220 万元。

项目名称：花园社区改建厂房项目
具体内容：建设厂房600㎡用于租赁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098

19 天门市 皂市镇 沿河村 60 50 10

1.资金 13 万元。
2.资产 80 万元。
3.资源 1100 亩（长汀河
水面800亩、鱼池150亩、
机动地 150 亩）

项目名称：沿河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4150

20 天门市 九真镇 东庙村 60 50 10

1、集体资金 4.2 万元，
2、集体资源：耕地面积
3405 亩，堰塘面积 628
亩，
3、集体资产：泵站一座，
村办公室一栋，建筑面积
370 平方米，老学校 1栋
建筑面积 980 平方米。

项目名称：东庙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1389

21 天门市 石家河镇 段场村 60 50 10

1.资金 2.8 万元。
2.资产 732 万元。
3.资源 115 亩（其中堰塘
70亩，沟渠 45 亩）。

项目名称：段场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生产机械，具体明细为拖
拉机 3台、旋耕机 3台、履带旋带平
整机 3台，泥浆机 3台，平整机 1 台，
用于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产业
发展
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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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天门市 佛子山镇 魏树岭 60 50 10

1.资金 12 万元
2.资产 419.3 万元，无经
营性资产
3.资源 222 亩（其中林地
135 亩；水面 26 亩；其他
61亩）

项目名称：魏树岭村农业社会化服务
项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136

23 天门市 杨林街道 八市村 60 50 10

1.资金 30 万元
2.资产 430 万元，
3.经营性资产 184 万元
4.资源 390 亩（其中林地
35亩；
水面110亩；其他245亩）

项目名称：八市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
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水田
作业的农业机械 2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。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455

24 天门市 蒋湖农场 绿化村 60 50 10

1.资金 7.9 万元；
2.资产 48.55 万元（其中
经营性资产 5.65 万元）；
3.资源269.8亩（其中 议
价地 47 亩、沟渠 222.8
亩）

项目名称：绿化村社会化服务项目
具体内容：购置拖拉机等适用于旱地
作业的农业机械 1台（套），用于开
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；
预计投入 60 万元，年收入 4 万元

社会
化服
务型

预期收
益 4 万
元/年

村集体分
配 100%。

2219




